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江西中宜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宜春市袁州区袁河路1166号
本机关在2022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中发现你公司代理的采购项目存在以下问题：
一、宜春市袁州区机电产业基地管理委员会“袁州区机电产业基地综合管护项目”（编号：中宜-YC2021-014）
1.评分标准－技术分－服务整体方案：方案优的得10－15分、方案良的得6－10分、方案一般的得1－5分。评审因素未细化量化、设置区间分值，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指标有区间规定的，评审因素应当量化到相应区间，并设置各区间对应的不同分值”的规定。
2.评分标准－技术分评审中将“履约能力评价体系认证、反贿赂体系认证、服务质量评价体系认证、供应商综合实力评价体系认证、售后七星服务体系认证、商业信誉评价体系认证、社会责任体系认证”等多项与本项目合同履行并无关系的认证证书作为评审因素，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的规定。
3.评审得分畸高畸低，三家供应商得分分别为93.4分、29.85分、29.61分，未见评审专家解释或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核对组织原评标委员会进行重新评审材料。
二、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铁站广告宣传项目”（编号：中宜-YC2021-016）
1.评分标准－技术部分－评审依据：根据投标人提供的方案内容（广告投放形式及数量、人流量、具体位置、数量、具体规格、服务期限等）进行综合对比打分，依次按优劣程度为10分、8分、6分、4分、2分、1分，未提供不得分。违反《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第三款“评审因素应当细化和量化，且与相应的商务条件和采购需求对应”的规定。
2.合同签订日期为2021年10月25日，投标保证金退还日期为2021年11月4日，未在规定时间内退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三条第二款“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未中标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中标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三十八条第二款“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未中标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自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退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或者转为中标人的履约保证金”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由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给予处分，并予通报：（三）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七）采购综合评分法时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未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三十八条第三款，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逾期退还投标保证金的，除应当退还投标保证金本金处，还应当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0%后的利率支付超期资金占用费，但因投标人自身原因导致无法及时退还的除外；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八）项，未按照规定退还投标保证金的；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八）项“核对结果，有本办法第六十四条规定情形的，要求评标委员会复核或者书面说明理由”。《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采购评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2〕69号）第二点“要对评审数据进行校对、核对，对畸高、畸低的重大差异评分可以提示评审委员会复核或书面说明理由”的规定。本机关决定责令江西中宜招标咨询有限公司限期改正，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
按照法定程序，本机关已将《政府采购行政处罚预先告知书》送达你公司，你公司表示接受，在法定时间内没有提出异议。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宜春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直接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


宜春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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